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2026年乡村建设质效评补助资金项目

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玉溪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为契机，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标，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着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一）组织机构

由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张颖副局长负总责，乡村建设与社会事业促进科科长周辛渐同志任组长，乡村建设与社会事业促进科及计划财务科相关人员及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任组员的项目实施小组。

（二）主体责任

全市6县2区1市涉及项目建设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市级将乡村建设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三农”工作调度重要内容，由市委副书记牵头统筹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市政府分管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工作副市长按职责分工抓好分管领域的工作。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将乡村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逐级落实责任、落实人员、落实资金，抓好各项工作任务，共同推进乡村建设。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与社会事业促进科周辛渐科长主持，市乡村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参与。并将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全体人员，确保及时高效的完成目标任务。

项目基本概况

结合玉溪实际，以“三清四治两提升”为主要内容，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按照“严规划、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思路，分类分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风文明建设，加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力争到 2027 年底，打造 50 个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村、100 个乡村振兴村、1000 个提升村，全市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趋完善，生产生活条件稳步提升，乡村旅游不断发展，乡村治理持续改进，乡风文明蔚然成风。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分类分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任务安排，全域推进整治村建设的具体工作，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着力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村。按照“8+1”建设标准，打造一批集生态农业、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市级15个农文旅融合重点村，力争到 2027 年，打造 50 个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村（环湖生态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村 30 个、美丽宜居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村 20 个）。

二是各县（市、区）每年建成市级乡村振兴村 4 个以上，全市每年建成市级乡村振兴村 36 个以上，力争到 2027 年，建成市级乡村振兴村 100 个以上。

三是选择村庄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自然村（组），按照“四个基本”标准建成市级提升村。各县（市、区）每年建成市级提升村 38 个以上，全市每年建成市级提升村 340 个以上，力争到 2027 年，建成市级提升村 1000个以上。
资金安排情况

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相关成员单位参与，定期督办和跟进乡村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取得成效。加强乡村行动推进情况质效评价，每年对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县（市、区），根据工作完成情况给予不超过200 万元的补助资金支持，对未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县（市、区）进行通报约谈。对照“8+1”建设标准，对农文旅融合重点村进行验收，并依据验收情况对重点村进行奖补，予以资金支持。全市2026年18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加强项目库管理。各县（市、区）要根据乡村建设行动年度目标任务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后提出分年度建设的村庄名单、建设内容和资金概算，经市乡村建设行动工作专班组织研究后，纳入乡村建设项目库管理。由市财政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民族宗教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统筹整合涉农部门乡村建设资金，优先投入已纳入项目库中的村庄（未纳入项目库的村庄，原则上不能安排投入财政资金），确保项目建设目标顺利推进。

二是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鼓励通过以工代赈、投工投劳、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广泛组织动员农村劳动力参与项目建设，助力农民收入与农村人居环境“双提升”。鼓励村集体通过“一事一议”出一点、发动村贤能人和爱心人士捐一点、农户投资投劳等方式参与乡村建设。

三是鼓励创新机制。鼓励通过自来水费、垃圾收费、污水治理收费等“多费合一”方式，探索适合本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有效路径。鼓励将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引入市场化运作方式，利用社会化服务公司开展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市、县两级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在项目建设和资产运营方面的优势，通过市场化方式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行动。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一是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壮大农业产业特色化、 规模化、现代化，深入推动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 品牌化。深入挖掘美丽乡村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 促进农文旅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研学科考、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 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生活富裕。

二培育农村新型业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培育发展乡村旅游、休闲经济、民宿经济、农事体验、农村电子商务等农村新型业态。

（二）社会效益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

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加大在青年农民特别是致富能手、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发展党员力度。强化县级党委统筹和乡镇、村党组织引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扎实开展党支部“扩先提中治软”行动，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二是进乡风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融入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健全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共同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生态效益

一是加强村庄绿化，实现绿色家园，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倡导在村庄内路旁、树下、广场、隙地、门前、庭院广泛栽花栽果。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逐年增长，乱扔乱丢现象已然杜绝，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积极变化；

二是打造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环境优美的 田园生态系统，修复其自然生态系统和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加强农村生态保护，让 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三是 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林水相依、绿水相融”的宗旨，带领村民积极开展创建美丽乡村活动，改善了农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

